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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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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一號報告書第 1 章 
“大埔濾水廠擴展工程” 

提問及要求資料 
 
 
第 2 部分 ：大埔濾水廠的建造工程  
 
1) 根據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一號報告書(“審計報告”)第 2.5 段，顧問 M 在合約 B 
的施工階段，否決了承建商 B 在 2012 年 3 月招標階段提交的承建商建議書設計

文件中所建議的兩個洗池水儲存池尺寸。請水務署(“署方”)告知： 
  

(a) 顧問 M 為何在施工期間才否決承建商 B 在一年多前招標階段提交的

兩個洗池水儲存池尺寸，而非更早時間；及 
(b) 是誰批出圖則讓承建商 B 施工。  

 
2) 根據審計報告第 2.6(a)段，承建商 B 在承建商建議書建議的洗池水儲存池尺

寸，偏離僱主圖則列出的“僱主要求”。請署方告知： 
 

(a) 承建商 B 在提交建議書前，是否知悉僱主圖則列出的“僱主要求”；如已

知悉，為甚麼署方會接受其建議書；及  
(b) 在招標期間，承建商 B 提交的建議書設計文件並不適合署方，為何仍會

中標；署方在招標時，如何審批投標者的設計。  
 
3) 根據審計報告第 2.8(a)段，僱主圖則純屬大綱或參考設計，對承建商並無約

束力。請告知署方有否檢討僱主圖則的約束能力；如有，詳情如何；如否，原因

為何。  
 
回覆(1)、(2)及(3): 
 
合約 B 為設計及建造合約，其“僱主要求”由多份文件組成，當中包括具約束力的

文件(合約要求)，例如附表、一般規格、特別規格、標價文件等，包括設計參數；

及作參考用途而沒有約束力的文件，例如僱主圖則。而承建商可利用自身的專長，

提供符合成本效益、切實可行而又具創意的設計方案，滿足合約要求。屬合約要

求的部分涉及不同範疇，各範疇的重要性在程度上有所分別，在投標書的評審過

程當中，如果投標者不合乎重要的合約要求，我們可以按該合約要求的重要性，

就相關的技術能力方面扣除分數，如若該不合乎合約要求的部分是整項工程的重

要要求，甚至可以不接受該投標書。有關規定，亦已在招標文件中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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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投標機制，合約 B 採用「雙信封」的招標機制，評標分兩個部分，包括考慮投

標者提出的標價及投標者的技術能力及表現，而投標者的設計是評核其技術能力

的準則之一 1。就兩個洗水儲存池，顧問 M 認為承建商 B 是知悉僱主圖則列出

的“僱主要求”，並期望承建商 B 按僱主圖則內的要求進行初步設計。然而，招

標文件的特別規格與僱主圖則內就儲存池的設計參數存在不一致性情況，承建商

B 在投標建議書內是按具約束力的特別規格內的要求進行初步設計。雖然承建商

B 的初步設計未能完全符合僱主圖則的要求，但顧問 M 認為相關設計並非合約

文件內的重要要求，在此評標階段沒有理由因為初步設計未能完全符合僱主圖則

的要求而不接受承建商的標書。經綜合計算技術能力及表現與標價兩部分的分數，

承建商 B 獲得最高的總得分，獲得這項工程項目的合約。 
 
在施工階段，承建商 B 按特別規格內的要求進行詳細設計，並須提交詳細設計予

顧問 M 審批，在獲得批准後才可施工，此審批過程中顧問 M 認為承建商 B 的詳

細設計須按僱主圖則的要求進行，因此要求承建商 B 進行修改，才可施工。 
 
 
4) 根據審計報告第 2.8(b)及 2.9 段，合約 B 的 “僱主要求”沒有清楚列明有助

計算洗池水儲存池所需容量的重要參數，也沒有列明其他運作需要，最終顧問 M 
要發出定價為 7,870 萬元的更改令，以增加洗池水儲存池的容量。請署方告知： 
  

(a) 為甚麼沒有在“僱主要求”清楚列明有助計算洗池水儲存池所需容量的重

要參數；  
(b) 過往工程的“僱主要求” 是否也不需要列明計算參數； 
(c) 上述事件是人為疏忽還是機制問題；署方採取了甚麼改善採施防止同類

事情發生；及  
(d) 顧問 M 有沒有受到任何處分或者承擔責任；如有，詳情如何；如否，原

因為何。  
 
回覆 (4): 
回覆(4)(a)、(4)(b)、(4)(c)及(4)(d) 
 
就同類設計及建造合約的工程而言，合約要求一般有列明設計計算參數，讓承建

商進行設計。在此個案，顧問 M 把有關參數載列在 (i) 不具合約約束力的僱主

圖則，及(ii) 具合約約束力的特別規格內，在覆檢上述招標文件時亦沒有察覺兩

者並不一致，導致今次事件，這屬個別事件而非機制問題。 
 
                                                      
1
  投標者的技術能力及表現的評核準則包括其設計，建築安排，建築管理及技術資源，品質、安全、環

境保護、風險管理及應變計劃，以及過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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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顧問 M 上述不足情況，水務署已與顧問 M 的董事總經理會面，並發出警告信

表達不滿，亦敦促顧問 M 應汲取今次事件經驗，避免再次出現類似的情況。同

時，顧問 M 的管理層亦為此作內部訓誡。 
 
另外，參考今次事件的經驗，水務署亦向相關項目管理團人員發出便箋，提醒他

們及顧問公司在制定設計及建造合約的招標文件時，須遵守相關指引，把設計參

數放在具約束力的合約要求內。另一方面，水務署會繼續定期與內部項目管理團

隊相關人員舉行會議，加強管理工程顧問方面交流經驗。 
  
 
5) 根據審計報告第 2.12(a)段，顧問 M 在 2010 年 3 月提交的狀況勘測報告中，

沒有提及已安裝在蝴蝶谷食水主配水庫舊儲水艙的止水帶的狀況勘測結果。請署

方告知：  
 

(a) 顧問 M 是否有為已安裝在蝴蝶谷食水主配水庫舊儲水艙的止水帶進行

狀況勘測；及 
(b) 顧問 M 為何在 2014 年 2 月，在合約 C 的工程展開後，才指示承建商 
C 就蝴蝶谷食水主配水庫舊儲水艙現有止水帶的六個樣本額外進行了物理

測試(見審計報告第 2.12(b)段)，而非更早時間。  
 
回覆(5): 
回覆(5)(a)及(5)(b) 
 
止水帶主要用作配水庫的防漏。已安裝在蝴蝶谷食水主配水庫舊儲水艙的止水

帶，是預留作擴展蝴蝶谷食水主配水庫之用，為避免損壞，一直受到填有沙料的

磚砌物保護。止水帶只是配水庫結構其中一個小部件，若止水帶因老化出現滲漏

的情況，在合約 C 內更換所需的時間不會太長及費用不多，不會影響工程的進度

和整體預算。若在擴展蝴蝶谷食水主配水庫工程的設計階段為止水帶進行狀況勘

測，則須拆除磚砌保護，有機會損壞止水帶而影響其防漏的作用。顧問 M 亦基

於上述理由選擇在施工期間才為止水帶進行物理測試，評估是否需要更換。 

 
 
6) 根據審計報告第 2.13 段及註 16，顧問 M 和署方人員曾在 2009 年 6 月的會

議上，討論合約 A 的擬議工程範圍。但在 2010 年 2 月合約 A 批出後，顧問 M 
才發現有關大埔濾水廠的運作和保養的其他事宜，因而需要另花費 550 萬元發出

了 14 份更改令進行優化工程。請署方告知：  
 

(a) 顧問 M 為甚麼在合約批出後才發現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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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署方在回應審計署時提及，在批出合約 A 後才就大埔濾水廠的運作和

保養發現了其他事宜，是持份者在設計階段未有預計的；當中涉及哪些持份

者，而哪些事宜是在設計階段未有預計的；及  
(c) 署方採取了甚麼措施，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回覆 (6)(a) 及 (6)(b): 
回覆(6)(a) 及 (6)(b)  
 
合約 A 的工程包括在大埔濾水廠現有的廠房中加裝新的機電設施，工程牽涉大量

新舊機電設施的銜接。在新機電設施進行安裝時，大埔濾水廠的運作和保養人員 
(包括水務署運作人員，維修保養機、電、儀人員等) 需要檢視現有的機電設施和

部件 ，並按需要作出提升或更改，讓新舊機電設施互相配合運作，達至系統的設

計表現。例如在現有的水缸加裝新的水位計監測裝置，讓水務署運作人員對增加

濾水量後的系統有效監控，提升食水安全；此外，在新機電設施進行安裝時，有

需要就現場環境及設施作出更改，以配合機電設施的運作需要，包括加裝新的照

明系統，加強工作環境的安全。 
 
上述的提升或更改工程是在設計階段未能完全預計，顧問 M 需要發出更改令推

展相關工程。顧問 M 已經在合約 A 預留應急費用，以處理上述不能預計的情況。 
 
回覆(6)(c) 
參考今次的經驗，水務署已向工程團隊相關人員發出便箋，提醒他們及顧問公司

在設計階段，須緊密與相關持份者保持溝通，當中包括相關設施的運作及維修保

養人員等，盡量減少施工後需要作出提升或更改的工程;並在工程項目中預留足夠

的應急費用，以處理類似上述的情況。另一方面，水務署會繼續定期與內部項目

管理團隊相關人員舉行會議，加強管理工程顧問方面交流經驗。 
 
 
7) 根據審計報告第 2.23(a)段，據所能確定的資料，顧問 M 沒有在 2010 年 2 月

所提交的交通影響評估最終報告內提出必須以無坑敷管法敷設水管的路段，以避

免對交通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請署方告知，顧問 M 在這事上有沒有受到任何

處分或者承擔責任；如有，詳情如何；如否，原因為何。  
 
回覆(7): 
進行水管更換，基於成本效益的考慮，首先考慮成本較低的「明坑開掘」方法敷

設新喉管。若在交通或環境影響較大的地點，才考慮「無坑敷管法」敷設水管。

在水管更換工程的設計階段，需要首先為受工程影響的路段進行交通影響評估，

確保敷管方法不會對交通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交通影響評估報告亦會呈交相關

部門傳閱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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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M 在設計時首先考慮採納造價相對較低的「明坑開掘」法，並已將工程計劃

的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呈交到相關部門傳閱，包括運輸署及相關警務處交通部分

區，當時並無接獲反對意見。然而，在施工階段，部分路段的實際交通情況比原

先估計繁忙，顧問 M 需要將原先建議的「明坑開掘」法調整為「無坑敷管法」以

完成工程，而有關調整的建議亦獲相關部門同意。上述做法屬可接受。 
 
 
8) 根據審計報告第 2.33 段，署方花了約 7 個月時間推行替代措施以解決有關於

大埔濾水廠製造和貯存危險品問題。顧問 M 聲稱，由於無法預知消防處和環境

保護署施加的規定，難免嚴重影響工程進度。然而，審計署留意到，消防處在 2009
年 6 月發出的《申請危險品牌照指南》已載有危險品貯存所的一般選址規定。請

署方告知，顧問 M 在這事上有沒有受到任何處分或者承擔責任；如有，詳情如

何；如否，原因為何。  
 
回覆(8): 
香港濾水廠生產的食水以氯氣消毒。由於香港沒有本地氯氣製造商，因此一直以

來從內地進口液態氯，運往不同濾水廠貯存和使用。運輸和貯存液態氯的過程須

經過嚴謹的風險評估，並採取足夠安全措施，以確保安全可靠。隨着科技發展，

現場氯氣生產技術已日趨成熟及可靠。2016 年 4 月，水務署經研究後認為現場氯

氣生產技術適合在香港濾水廠使用，並在同年決定在全港主要濾水廠設立現場氯

氣生產設施生產氯氣以取代進口液態氯，消除液態氯的運輸和貯存相關的風險。

此外，現場氯氣生產設施可令氯氣的供應更加穩定，提升供水糸統的可靠性。  
 
合約 B 在 2013 年 2 月展開。按上述的決定，水務署在 2017 年 1 月批准顧問 M
發出 1 份更改令，為大埔濾水廠供應和安裝新的現場氯氣生產設施的額外工程，

顧問 M 隨即開展大埔濾水廠現場氯氣生產設施的設計工作。由於大埔濾水廠的

空間有限，顧問 M 認為有需要選址在大埔濾水廠現有氯氣處理大樓的下層安裝

新的現場氯氣生產設施，在新的現場氯氣生產設施安裝期間，現有的液氯處理系

統會在同一大樓的上層繼續運作，並在新的現場氯氣生產設施運作後拆卸。 
 
顧問 M 在最初設計時，已考慮消防和環保相關的規定，包括消防處在 2009 年 6 
月發出的《申請危險品牌照指南》。該指南中的一項規定，即建築物內擬議的危險

品儲存庫不應位於另一危險品儲存庫的正下方或上方，以大埔濾水廠為例子，即

新的現場氯氣生產設施不應設立在現有的液氯處理系統的上方或下方。然而，顧

問 M 當時理解只適用於擬議大埔濾水廠現場氯氣生產設施運作的階段，不應包

括測試階段。顧問 M 於 2017 年 3 月向消防處就大埔濾水廠現場氯氣生產設施製

造和貯存危險品的事宜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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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申請，消防處指出該指南的相關規定也適用於擬議大埔濾水廠現場氯氣生

產設施的測試階段，因此位於同一建築物內上層的現有液氯處理系統，在新的現

場氯氣生產設施的測試階段時必須停止運作。因此大埔濾水廠亦不能在測試其間

生產食水，影響供水工作，所以必須擬定方法解決。由於大埔濾水廠的空間有限，

顧問 M 須另覓合適地方增設 1 組現場氯氣生產設施，以維持大埔濾水廠生產食

水消毒之用。因此顧問 M 需要用 7 個月時間在牛潭尾濾水廠增設 1 組現場氯氣

生產設施，並在 2017 年 10 月向消防處提交相關製造和貯存危險品的申請，最後

得到消防處的批准。 
 
如回覆 (4)(d)所述，就顧問 M 未能充份了解上述指南的要求，水務署已與顧問 M
的董事總經理會面，表達對其表現不滿，亦敦促顧問 M 應汲取今次事件經驗，特

別是及早與有關申請審批機構釐清相關要求，避免再次出現類似的情況。同時，

顧問 M 的管理層亦為此作內部訓誡。 
 
 
9) 根據審計報告第 2.35 段，更改令 A 的費用由原先預算費用總額的 2.2 億元，

大幅增加 1.532 億元(70%)至最終的 3.732 億元。請告知署方採取了甚麼措施，在

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在發出相關更改令前敲定工程設計。  
 
回覆(9): 
如回覆(8)所述，水務署在 2016 年 4 月經研究後認為現場氯氣生產技術適合在香

港濾水廠使用，並在同年決定在全港主要濾水廠採用現場氯氣生產設施以取代進

口液態氯，在當時來說，現場氯氣生產設施在香港是一項嶄新的技術，涉及的系

統複雜。預算費用已根據當時所掌握到最佳的資料，包括概念設計圖則、供應商

的初步報價等，並在諮詢水務署的運作和維修保養人員後制訂。顧問 M 在設計

階段已盡量掌握在香港現場氯氣生產的最新技術，然而亦面對很多未能預見的問

題，例如，現場氯氣生產設施的抽濕系統如何有效地把濕氯氣中的水氣去除。 
 
參考今次的經驗，水務署日後在擬定現場氯氣生產設施的預算費用上可作更好的

評估。另外，水務署亦已向工程團隊相關人員發出便箋，提醒他們及顧問公司在

進行工程項目時，須採取措施更有效地評估工程預算及變更定單的金額。 
 
 
10) 署方如何評價顧問 M 的表現，以及有否就顧問 M 的表現撰寫評核報告；

如有，詳情如何；如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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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10): 
就大埔濾水廠擴展工程項目，顧問 M 確實有不足之處，包括在擬定招標文件時出

現了不一致設計參數、在設計時未能完全掌握了個別消防規定、在覆檢建築工料

清單時疏漏而導致遺漏項目，以及未適當地在承建商的季度表現報告中反映一些

意外事故等。就顧問 M 的各項不足，水務署已與顧問 M 的董事總經理會面，並

分別發出警告信表達不滿，亦敦促顧問 M 應汲取經驗，避免再次出現類似的情

況。同時，顧問 M 的管理層亦為上述不足作內部訓誡。另一方面，水務署會繼續

定期與內部項目管理團隊相關人員舉行會議，加強管理工程顧問方面交流經驗。 
 
 
11) 署方目前有多少個工程合約由顧問 M 負責；如有，這些工程涉及多少金額。  
 
回覆(11): 
水務署目前有 13 個工程合約由顧問 M 負責，涉及工程金額共約 164 億港元。 
 
 
第 3 部分 ：其他合約管理事宜  
 
12) 根據審計報告第 3.3(d)段，預留給合約 B 的工程費用預算較獲推薦採納投標

價 32.521 億元多出 15.429 億元。根據審計報告註 36(a)，署方表示出現差額的其

中一個主因是在工程計劃完成後，大埔濾水廠的新增濾水量可分擔沙田濾水廠目

前為九龍大部分地區，以及香港島中西區供應食水的負荷，從而為原地重置沙田

濾水廠作好準備，並整體提升供水系統的彈性、靈活性和穩定性。請署方告知兩

者有甚麼因果關係。  
 
回覆(12): 
大埔濾水廠和沙田濾水廠是本港的主要濾水廠。截至 2009 年，沙田濾水廠已運

作逾 40 年，由於廠內的裝置和設備已接近使用年限，需要大規模重置。為了讓沙

田濾水廠得以局部關閉以便進行原地重置工程，有需要大幅增加大埔濾水廠的濾

水量，以分擔沙田濾水廠在重置工程期間的部分負荷，滿足市民用水需求。基於

上述背景，大埔濾水廠的擴展工程確有需要盡速完成，以減低供水風險。與此同

時，有關工程牽涉在營運中的大埔濾水廠內進行大規模擴建，在確保供水的安全

下，工程的複雜性和困難程度十分高，因此工程團隊當時建議合約 B 的工程費預

留較高的應急費用，以應付可能的潛在風險 (包括在施工期間維持現有大埔濾水

廠運作的工地限制及有限的工作空間可能引致的額外設計要求；地質數據的差

異；機器、設備和物料成本變動的不確定性等)。合約 B 最終合約金額為 37.604
億元，而大部分預留的應急費用最終不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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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今次的經驗，水務署已向工程團隊相關人員發出便箋，提醒他們及顧問公司

在進行工程項目時，須採取措施優化項目成本估算。 
 
 
13) 根據審計報告第 3.5 段及註 40，在合約 C 的 52 個遺漏項目中，3 個項目(價
值介乎 200 萬元至 380 萬元不等)共佔總值 1,120 萬元的 870 萬元(78%)。顧問 
M 表示，這 3 個項目已在合約圖則中提供，但在建築工料清單中遺漏。請署方告

知，顧問 M 在這事上有沒有受到任何處分或者承擔責任；如有，詳情如何；如

否，原因為何。  
 
回覆(13): 
合約 C 為實計工料合約，建築工料清單上共有大約 690 個建築項目，而 52 個遺

漏項目約佔全部項目的 8%。這 52 個遺漏項目共值 1,120 萬元，約為合約Ｃ最終

合約金額 3.754 億元的 3%。在擬備合約 C 的合約文件時，顧問 M 在覆檢建築工

料清單時實有不足，而導致出現遺漏項目。 
 
如回覆 (4)(d)所述，就顧問 M 上述不足情況，水務署已與顧問 M 的董事總經理

會面，並發出警告信表達不滿，亦敦促顧問 M 應汲取今次事件經驗，避免再次出

現類似的情況。同時，顧問 M 的管理層亦為此作內部訓誡。 
 
 
14) 根據審計報告第 3.14 段，審計署留意到，在承建商 B 於有關期間的表現評

核報告中，未有反映其遲報 7 宗須予呈報的意外，以及於 2018 年 6 月有工人在

未獲批准的情況下進入氯氣處理大樓。請署方告知，為甚麼這些意外未有在承建

商 B 的相應期間的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中反映。  
 
回覆(14): 
顧問 M 就上述事件已向承建商 B 發出警告信，但未有將事件反映在其季度表現

評核報告中。如回覆 (4)(d)所述，就顧問 M 上述不足情況，水務署已與顧問 M 的

董事總經理會面，並發出警告信表達不滿，亦敦促顧問 M 應汲取是次經驗，避免

在再次出現類似情況。同時，顧問 M 的管理層亦為此作內部訓誡。 
 
另一方面，水務署亦向相關項目管理團人員發出便箋，提醒他們及顧問公司在進

行工程項目時，須採取措施確保承建商的工作表現會在其工作表現評核報告中得

到適當反映，以及加強對進入危險/限制區域的控制，以防止未經授權工人進入和

使用這些區域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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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建商 B 在表現評核報告中多個部份被評為“極差”及“欠佳”(見審計報告註

44、註 46 及註 48)。請署方告知對此有何罰則，以及在擴建濾水廠工程完成後，

承建商 B 有否再參與其他工程。 
 
回覆(15): 
根據發展局的承建商管理機制，工務部門須為承建商每季在各個範疇進行表現評

核，從而制定出承建商整體的表現分數，評核範疇包括施工技術，工程進度，工

地安全，環保措施，組織架構，一般責任，投放資源等。若承建商的整體表現欠

佳，其表現評核報告的得分將會較低，從而影響其日後投得新工務工程合約的機

會。此外，若承建商的表現持續欠佳，政府可按機制採取規管行動，包括暫時取

消有關承建商的投標資格，甚或將有關承建商從「認可名冊」中除名。 
 
承建商 B 因為在合約 B 個別表現評核報告中出現 “極差”及 “欠佳” 的評級，相

關表現評核報告只能獲得較低的得分。另外，承建商 B 是由兩間承建商組成的聯

營公司，他們在擴建濾水廠工程完成後，也有各自就其他水務工程投標，並參與

一些水務工程。 
 


